1、 单位名称：抚顺市公路管理处

单位职责：全市范围内公路用地内许可项目的审批

2、 工作制度：

１、负责全地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公路路政管理和超限运输治理工作的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机关的指示及决定的落实情况。
２、负责制定年度路政管理和超限运输治理工作目标及实施计划和行动方案，并检查指导全系统的路政管理和超限运输治理工作。

3、 负责协调、查处辖区内跨县的重大路政案件。

４、负责路政管理和超限运输治理人员的业务培训、考核工作。

5、 负责路政许可、封闭公路等项目的审核、上报工作。

四、五条禁令

（1）严禁工作时间、工作日中午饮酒或酒后执法。

（2）严禁工作时间吃零食，着装不整，穿拖鞋等。

（3）严禁穿着公路制服到餐饮娱乐场所消费。

（4）严禁在工作单位打麻将和利用其它娱乐工具赌博。

（5）严禁粗暴对待服务对象或对其进行刁难和打击报复。

五、服务范围：

    负责抚顺市公路路产案件、公路用地内许可项目的查处、审批，对超限运输车辆的治理等服务。

六、服务标准：

1、执法依据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法规

（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

（８）《辽宁省公路条例》

（9）《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规章

（10）《路政管理规定》

（11）《公路监督检查专用车辆管理办法》

（12）《交通行政复议规定》

（13）《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14）《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6）《抚顺市公路路政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17）《交通行政执法检查制度》

（18）交通部关于实施《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19）《交通部关于“在公路上设置交叉道口”含义的解释

（20）交通部、石油工业部《关于处理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与公路相互关系的若干规定》

（21）交通部、邮电部、电力工业部关于处理电线与行道树互相妨碍的规定

（22）交通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关问题的解释

（23）辽宁省公路路产赔（补）偿标准

（24）辽宁省交通行政执法监督办法

（25）辽宁省公路路政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

（26）辽宁省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

（27）辽宁省公路路政档案管理规定

（28）辽宁省国省干线沿线广告媒体设置暂行规定

2、服务项目：

一、  公路、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占用、挖掘、跨（穿）越、公路平交道口许可

事项设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2003年第2号）《路政管理规定》、《辽宁省公路条例》第二十三条、二十四、三十条。 
办事程序 

1、当事人申请；
2、形式审查：申请主体是否适格，材料是否齐全或者符合法定形式；
3、作出是否受理决定；
4、实质审查：条件是否符合；视情进行实地勘察、核实，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需要组织专家论证、评审的，组织专家论证、评审方案；必要时组织听证；
5、作出是否许可决定；
6、送达。
申报材料及前置条件

（一）申报材料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材料（由代理人申请的，提供建设单位授权委托书）；
2、填写齐备的《路政管理许可申请表》；

3、工程建设项目批准材料、施工设计图和施工组织方案，工程较大的需提供会审资料；4、施工现场管理方案文本（含工程简介、具体作业地点、计划进度与施工期限、与公路相关的详细图纸、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障措施）；

5、收费公路业主的书面意见（如涉及收费公路权益）；

6、公安交警部门的书面意见（如涉及交通安全）；

7、对公路路产损失补偿方案。
（二）前置条件 

1、确需占用、利用或者挖掘公路、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确需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杆）线、电缆，设置公路平交道口等设施；

2、已履行相关工程项目批准手续；
3、有可行的施工现场管理方案、及安全保障措施；
4、符合公路规划；
5、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及其他有关技术要求，不降低公路原有的通行条件。

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法定时间  20天
承诺时间  15天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15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需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或者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内。
收费依据、项目及标准  许可提供的文本不收费

二、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事项设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2003年第2号）《路政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辽宁省公路条例》第二十九条
办事程序   
1、当事人申请；
2、形式审查：申请主体是否适格，材料是否齐全或者符合法定形式；
3、作出是否受理决定；
4、实质审查：条件是否符合；视情况进行实地勘察、核实，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需要组织专家论证、评审的，组织专家论证、评审方案；必要时组织听证；
5、作出是否许可决定；
6、送达。
申报材料及前置条件

（一）申报材料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由代理人申请的，提供建设单位授权委托书）；
2、申请书（主要理由、设置用途和内容、设置地点（公路名称、起止桩号）、施工时间与期限、该标志的所有人及维护的义务主体）；
3、设置点的现场平面示意图（包括公路桩号、距隔离栅或公路边缘的距离等数据）、外观效果图、使用期限、标志版面内容、标志颜色、外廓尺寸及结构；
4、施工现场管理方案文本；
5、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的设计文本；尚未设计的，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的设计意向书。
6、工商执照和经营许可证资料（如申请临时广告牌）；合法用地证明材料（如涉及土地权属）；收费公路业主的书面意见（如涉及收费公路权益）。
（二）前置条件

1、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2、支撑架构件强度、刚性、抗折弯、抗风能力等符合设计要求；
3、未使用与公路标志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图案、文字或者色彩；
4、有健全的交通安全措施；
5、与交通设施保持必要的距离，不遮挡交通信号、公路标志、监控探头等，不得妨碍安全视距、不得影响通行。
6、有工商执照和经营许可证资料（如申请临时广告牌）；有合法用地证明材料（如涉及土地权属）；有收费公路业主的书面意见（涉及收费公路权益）。

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法定时间 20天
承诺时间 15天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15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需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或者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内。
需要颁发许可证件的，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送达许可证件。

收费依据项目及标准  许可和提供文本不收费

三、  超限运输车辆确需行驶公路审批

   事项设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交通部《政路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辽宁省公路条例》二十六条、二十七条

办事程序   

1、当事人申请；
2、形式审查：申请主体是否适格，材料是否齐全或者符合法定形式；
3、作出是否受理决定；
4、实质审查：条件是否符合；视情进行实地勘察、核实，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需要组织专家论证、评审的，组织专家论证、评审方案；必要时组织听证；
5、作出是否许可决定；
6、送达。
申报材料及前置条件

（一）申报材料 

1、承运人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由代理人申请的，提供承运人授权委托书）；
2、申请书（运输的起因）；
3、货物名称、重量、外廓尺寸、轴型、轴距、轴载分布图及必要的总体轮廓图，货物运输的起讫点、拟经过的路线和运输时间；
4、运输车辆的厂牌型号、整备质量、轴载质量、轮数、载货时总的外廊尺寸等有关资料；
5、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6、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的，应当提供防护措施方案或者补偿方案。

7、装载货物超过车辆额定荷载或影响交通安全的超限运输，还应经同级公路机关批准。
（二）前置条件、时限

1、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
2、与承运货物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3、车辆装载的货物质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核定载质量的；装载货物后的长、宽、高，不超过公路、公路桥梁技术标准；
4、拟经线路相关路段的公路有相应的承载能力，拟行驶路线不得经过四级公路、等外公路和技术状况低于三类的桥梁；
5、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按照要求采取防护措施，不能按照规定采取防护措施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帮助其采取防护措施，所需费用由运输单位承担。

6、涉及收费公路权益的，需有收费公路业主的书面意见。

时限：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前，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依照下列规定的期限提出申请：

1、对于车货总质量在40000千克以下，但其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4米以上、车货总长18米以上、车货总宽度2.5米以上的超限运输，应在起运前15日提出书面申请。

2、对于车货总质量在40000千克以上（不含40000千克），集装箱车货总质量在46000千克以上（含46000千克），100000千克以下的超限运输。应在起运前1个月提出书面申请。

3、对于车货总重在100000千克（不含100000千克）以上的超限运输，应在起运前3个月提出书面申请。

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数据必须清晰准确；

2、申请单位对其提供的数据负责。

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法定时间 20天
承诺时间 15天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15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需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或者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内。
需要颁发许可证件的，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送达许可证件。
收费依据项目及标准  许可和提供文本不收费

四、公路路树采伐审批。

    事项设置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二条、交通部《路政管理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办事程序  
1、当事人申请；
2、形式审查：申请主体是否适合，材料是否齐全或者符合法定形式；
3、作出是否受理决定；
4、实质审查：条件是否符合；视情进行实地戡察、核实，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需要组织专家论证、评审的，组织专家论证、评审方案；必要时组织听证；
5、作出是否许可决定；
6、送达。
申报材料及前置条件

（一）申报材料 

1、更新砍伐单位或者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由代理人申请的，提供更新砍伐单位授权委托书）；

2、申请书（主要理由、拟更新砍伐的树木种类和数量、地点（公路名称、起止桩号）、时间）；

3、更新计划、补植措施的相关资料；

4、林业部门采伐设计；

5、具有更新砍伐、补植时的健全的交通安全保障措施资料。
（二）前置条件

1、确需更新砍伐的；
2、符合公路技术规范要求以及更新砍伐计划；
3、有切实可行的更新计划、补植措施；
4、有更新砍伐、补植时保障交通安全的措施。
许可数量  根据实际确定。
法定时间  20天
承诺时间 15天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15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需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或者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内。
需要颁发许可证件的，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送达许可证件。
收费依据项目及标准  许可和提供文本不收费

五、便民服务电话

抚顺县路政管理所：3875530

顺城区路政管理所：3876093

直属公路路政管理所：3876070

新宾县路政管理所：5027651

清原县路政管理所：3052222

六、服务标准：公正、公开、公平

七、服务承诺：15个工作日内完成许可程序

八、违诺责任追究及处理办法：《抚顺市交通局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九、监督电话

市路政科：3876013

十、办公地址

抚顺市顺城区临江路东段1号交通大厦8楼

十一、网址：WWW.FSJT.GOV.CN

十二、邮编：113008

十、电子信箱：fsgll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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